附件1
昆明经开区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申报指南
为加强我区重点产业专利导航决策能力建设，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效率，根据“云南省专利转化促进项目”工作部署，决定组织开展昆明经开区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申报及实施工作，现制定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项目名称
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
二、项目数量及额度
共支持立项1个项目，财政资金拟支持20万元。

三、项目类别
财政补助类。

四、申报主体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五、实施周期
实施期限6-8个月。

六、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连续经营3年及以上，软科学研究能力强且承担过一定数量知识产权或科技创新领域的决策咨询项目，在行业中具有引领性，具有承担专利导航分析的能力和条件。

（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在所属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或先进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带动作用。

（三）知识产权工作基础较好，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及人员，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健全，开展了专利信息利用工作，能够将知识产权战略融入单位发展规划，并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可靠的经费、人员和物质保障。

（四）项目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知识产权专家或本产业领域专家领衔负责，其中至少3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和1名专利代理师或知识产权师，拥有至少2名具备3年以上相关专业专利信息分析实务等相关工作经验的团队成员。

七、项目任务
按照国家标准《专利导航（GB/T 39551-2020）》的要求，围绕昆明经开区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开展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将专利分析手段与产业理论模型、开发区产业发展实际有效结合，研究形成产业专利导航报告，建立产业专题专利数据库，实现专利导航成果可视化展示，建立起以运用为导向的产业高价值专利培育机制。实施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应用，服务产业规划、科技项目等政府决策和企业新技术开发决策，提高产业专利布局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培育一批产业核心领域高价值专利，帮助一批企业建立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培养和储备一批专利导航人才，开展专利导航经验交流和成果共享，有效提升点产业核心竞争力。（详见项目申报书“三、承诺完成的项目主要任务指标”）

八、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昆明经开区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申报书》以及相关附件材料。

（二）项目申报书和建议书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连同相关证明材料装订成册一式六份，报送经开区市场监管分局。

（三）申报材料应真实、准确、规范，如发现相关责任主体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有弄虚作假、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取消项目申报及立项资格并记入信用档案。

（四）申报单位在项目获批立项后，承担项目管理、经费使用、目标任务达成的主体责任。

九、其他事项
（一）项目承担单位应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条件，保证配套资金等投入到位和项目验收通过。

（二）项目承担单位以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项目资金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一经查实即全额收回项目补助资金，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财政扶持资金只能用于本项目实施的相关支出,不得用于房屋装修、征地拆迁、购买办公设备、人员经费等经常性开支以及提取工作经费。

（四）本项目允许联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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